立山区推动经济稳中提质 持续向好
增量政策措施
（征求意见稿）
全面贯彻9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依据省、市进一步推动经济以进促稳 稳中提质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为进一步推动立山区经济发展持续向好，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依据上级相关政策扶持方向，结合立山区情实际和区“十四五”规划的产业发展方向，聚焦钢铁深加工、装备制造、再生资源、电商等产业的薄弱环节，以产业创新、集群发展、产业链协作配套和闲置资产盘活为重点，提升立山区产业核心竞争力，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在公平市场竞争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制定如下措施。
一、支持产业创新和集群发展
1.推动工业设备更新和改造升级。支持工业企业实施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对当年新增形成有效投资的项目，按照实际投资额的1%支持比例进行补助，单个企业补助资金额度不超过5万元。
责任及兑现单位：区工信局
责任人：金泽
联系电话：8050117
申请资金所需要件：资金申请报告，项目合同及发票等证明材料
适用的市场主体：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2.在政策扶持期内实现升规入统的工业企业，一次性给予1万元奖励；聚焦钢铁深加工产业集群发展，升规入统企业形成有效投资5亿以上且年产值达到3亿元及以上的，给予年产值的0.3%作为奖励资金，最高奖励额度不超过200万。
责任及兑现单位：区工信局
责任人：金泽
联系电话：8050117
申请资金所需要件：“小升规”企业奖励申报表
适用的市场主体：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3.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年产值增量达到1亿元及以上的，给予3万元奖励资金；全年产值增量达到5000万元以上的，给予1万元奖励资金。
责任及兑现单位：区工信局
责任人：金泽
联系电话：8050117
申请资金所需要件：产值报表、产值明细、财务报表
适用的市场主体：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4.对域内批发业企业，年销售额达到10亿元及以上的，在企业盈利状态下，按年销售额的0.4%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责任及兑现单位：区商务局
责任人：付煜
联系电话：6600517
申请资金所需要件：企业财务报表
适用的市场主体：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二、降低工业项目用地成本
5.对我区产业结构调整起到强链、延链、补链作用，或能够填补行业空白的工业项目，可享受工业标准地出让及弹性年期出让优惠。
责任及兑现单位：区工信局
责任人：金泽
联系电话：8050117
申请资金所需要件：标准地出让合同
适用的市场主体：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三、扶持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发展
6.有序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
（1）实施增量替代。设立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扶持资金5000万元，重点加快推进废钢等再生资源循环利用，推动再生资源产业发展，重点支持域内有助于钢铁行业节能降碳的企业，助力工业经济稳增长。
责任及兑现单位：区工信局
责任人：金泽
联系电话：8050117
申请资金所需要件：企业财务报表
适用的市场主体：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2）实施存量替代。
对于制造、改装新能源工程车辆的企业，每销售一台汽车给予1万元补贴扶持资金，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对于利用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燃油汽车开展物流运输的企业，按照年度节约碳排放量，给予每节约一吨碳排放补贴12元，单户企业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责任及兑现单位：区经合局
责任人：英译夫
联系电话：6616033
申请资金所需要件：企业资质证明（营业执照、销售许可证）；企业纳税证明；销售数据及凭证证明（销售合同、销售台账、销售车辆发票）；物流车辆运营公里数凭证
适用的市场主体：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
四、支持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7.对于高效、无害化处理建筑垃圾、尾矿，且年处理量在10万吨以上的企业，给予每吨10元的资金补贴，每年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责任及兑现单位：区经合局
责任人：英译夫
联系电话：6616033
申请资金所需要件：企业资质证明（营业执照）；企业纳税证明；处理数据及凭证证明（建筑垃圾或尾矿处理量相关数据）
适用的市场主体：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
五、激励商贸流通领域经营主体培育和发展
8.培育壮大商贸流通业市场主体。对当年注册成立并达限纳统的商贸流通业企业，每家给予1万元奖励。
责任及兑现单位：区商务局
责任人：张巍
联系电话：6600517
申请资金所需要件：当年注册的营业执照及达限纳统证明
适用的市场主体：法人企业、个体
9.激励重点商贸流通业企业发展。对在库限额以上批发企业，月度销售额在2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季度增速在10-20%之间的，给予1.5万元奖励；季度增速在20%以上的，给予3万元奖励。对在库限额以上批发企业，月度销售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季度增速在10-20%之间的，给予3万元奖励；季度增速超过20%的，给予5万元奖励。符合多种奖励条件的，取金额最高值，政策期限内获得奖励累计不超过20万元。
责任及兑现单位：区商务局
责任人：张巍
联系电话：6600517
申请资金所需要件：企业月度销售额报表及同期数据、企业季度销售额报表及同期数据
适用的市场主体：法人企业
10.扶持立山区电商产业集群式发展。对于年销售额超过500万，且按照办公面积计算，每平方米销售额超过25万的电商企业，提供鞍山电商基地（立山）的免费办公场地支持；对于由集团或公司总部授权并在立山区注册的电商服务商等平台类公司，提供2000平方米以下的鞍山电商基地（立山）的免费办公场地支持；对在年内实现销售额达到1000万以上、2000万以下规模的电商企业，在免费提供办公场地支持的情况下，给予1万元的资金扶持，年内实现销售额1000万后，每增长1000万，给予1万元的资金扶持，单个企业最高奖励额不超过80万元；对于自行举办双选会、招商会、大型线下促销活动的电商企业，按照邀请客商人数计算，邀请客商30人以上的，给予2万元资金补贴；鼓励电商企业举办直播电商创业就业培训，根据线下培训人数达到50人以上，给予5000元资金作为培训补贴，达到100人以上，给予1万元资金作为培训补贴。
责任及兑现单位：区商务局
责任人：张巍
联系电话：6600517
申请资金所需要件：销售额增长证明材料，租赁或物业协议，会议、培训、活动的各项方案、会议、培训、活动涉及租赁场地的协议及付款凭证、影像资料、签到单
适用的市场主体：法人企业、个体
11.对在库2年以上的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企业，在政策期限内，餐饮企业季度营业额增量在100万以上的，每家给予2万元奖励。每年获得奖励累计不超过8万元。
责任及兑现单位：区商务局
责任人：张巍
联系电话：6600517
申请资金所需要件：企业季度销售额报表及同期数据、在库证明
适用的市场主体：法人企业、个体
六、加大存量资产盘活力度
12.支持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对于租赁区级闲置资产储备库中厂房的装备制造类企业，满足租赁面积1万平及以上的，按照50元/平给予一次性租赁补贴，补贴资金最高不超过50万元，对于租赁期超过5年，且租赁期未转租的，企业竣工投产后，合同租赁期末年给予补贴资金兑现。
责任及兑现单位：区工信局
责任人：金泽
联系电话：8050117
申请资金所需要件：租赁合同
适用的市场主体：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13. 推动商业集群发展，打造特色餐饮街区，促进商务服务业规模壮大发展。对于租赁区级闲置资产储备库中的门店，用于经营餐饮类的企业，满足租赁面积200平及以上的，租赁期超过5年，且租赁期未转租的，企业经营产生实际效益后，给予200元/平一次性租赁补贴，单户租赁企业补贴资金最高不超过10万元，合同租赁期末年给予补贴资金兑现。
对于租赁区级闲置资产储备库中的门店，用于经营商务服务类的企业，满足租赁面积1500平及以上的，租赁期超过5年，且租赁期未转租的，企业经营产生实际效益后，合同租赁期末年给予补贴资金兑现，补贴资金不超过实际年租金。
责任及兑现单位：区经合局
责任人：陈硕
联系电话：6604230
申请资金所需要件：租赁资质证明（租赁方为企业要提供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租赁方为个人要提供身份证，承租方要提供身份证）；租赁证明（承租方要提供不动产产权证明、租赁合同）；企业纳税证明（租赁方开始经营后依法纳税相关凭证）
适用的市场主体：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












[bookmark: _GoBack]名词解释：
1.升规入统：是指企业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标准，可以被纳入政府统计部门的规模以上工业库中，进行相关的统计和管理工作。这个标准主要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纳税申报收入）达到 2000 万元以上。
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纳税申报收入）达到 2000 万元以上的并纳入统计库的工业法人企业。
3.达限纳统：是指当年年营业额达到住宿餐饮200万、零售业500万、批发业2000万，并首次进入立山区统计局统计库中的法人企业。
4.在库限额以上批发企业：在立山区统计局统计库中批发业法人企业达到第9项政策标准，可以享受该项政策。
5.在库2年以上的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企业：在立山区统计局统计库中2年以上的住宿和餐饮法人企业达到第11项政策标准，可以享受该项政策。
6.区级闲置资产储备库：由区工信局、区经合局等相关责任单位依据立山实际和本行业需求建立，每季度进行动态调整，并进行政务公开。




附则：
1.本方案适用于在鞍山市立山区注册，从事各类生产经营活动、合规合法经营、无非法活动并按税法要求足额缴纳税收的市场主体。
2.由相关责任单位依据立山实际和本行业需求建立区级闲置资产库，每季度进行动态调整，并进行政务公开。
3.本增量政策措施涉及资金由相关责任单位列入本单位财政预算，在预算编制环节实行“源头控制”。
4.相关责任单位需每半年开展补贴定期评估和绩效评价管理，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公开，根据评估结果提出政策调整意见。
5.相关责任单位对已出台的政策中有重复或矛盾的政策条款需进行调整和清理。
6.由区司法局、区财政局、区市场局负责对政策的合法性、合规性、公平性进行审查。
7.由区统计局负责对统计名录库内相关数据进行审核。
8.企业同时符合以上多项政策，按单项政策最高金额兑现。
9.以上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相关责任单位负责解释并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有明确期限的具体政策按其时限执行，国家、省、市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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